
关于印发《2018 年建设工地大气污染防治方案》的通知

沪建质安（2018）151 号

市房屋管理局，各区建设行政管理部门、房屋管理部门：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要求，进

一步加强本市建设工地扬尘治理工作，全面实现 2018 年本市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的既定目标，改善大气环境质量，根据《2018 年上海

市大气污染防治方案》的部署要求，我委制定了《2018 年建设工地

大气污染防治方案》，请各单位认真贯彻执行。

上海市住房和城市建设管理委员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



2018 年建设工地大气污染防治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的工作要求，全面

实现 2018 年本市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既定目标，，按照“综合施策、

科学治理、突出重点、平战结合”的原则，结合行业特点，制定本方

案。

一、总体要求

进一步完善建设工地扬尘治理监管机制，督促建设、施工、监理、

拆房等单位采取有效措施，以施工现场扬尘治理为重点，采取强化组

织领导、强化监管责任、强化监测监控、强化督导考核等措施，全力

开展扬尘治理工作，形成长效管理机制，使扬尘污染的防治措施得到

落实，切实降低扬尘污染对城市空气环境质量的影响。

二、主要措施

（一）建设单位

1、全市所有报批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包括大气污染

防治方案，未取得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文件，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2、建设单位应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在承发包合同中确定。明确施

工单位大气污染防治责任和在文明施工措施费中防治费用金额。

3、本市外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郊区城区和新城、大型居住区、

虹桥商务区及其拓展区、国际旅游度假区、临港新城和任何一场界距

离学校、医院、敬老院、图书馆、居民住宅小区小于 100 米的建筑工

地，未安装噪声扬尘在线监测系统的，建设单位不得开工建设。

4、建设单位取得施工许可证超过半年未开工的，拆迁工程现场裸



露地面视同施工现场裸露地面，必须采取覆盖抑尘网、绿化、硬化等

措施，定期洒水。

（二）施工单位

1、施工单位应制定、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方案。方案要结合工程实

际，明确不同施工阶段的主要污染源、防治措施，并逐级明确责任人。

并将大气污染防治方案向施工项目所在地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按照标准和方案落实防治措施，保持施工现场和周围环境清洁。

2、建筑工地施工现场应沿工地四周连续设置围墙围挡，不得留有

缺口，符合高度要求，底边要封闭，不得有泥浆外漏；围墙围挡应坚

固、稳定、整洁、美观，围墙围挡宜选用砌体、金属板材等硬质材料。

3、外环以外、郊区建筑面积在 8000 平米、外环以内的中心城区建

筑面积在 4000 平方以上的施工项目，应在围墙和塔吊大臂全数安装

喷淋降尘装置。

4、建筑工地施工区域内的裸露地面，施工单位必须采取临时绿化、

网、膜覆盖等措施，防止扬尘。

施工现场主要出入口、施工便道、外脚手架底和主要材料堆放地应

做硬化处理。项目办公区、生活区、材料存放区、钢木材加工区要进

行硬化处理，有条件的应进行绿化，不得有土地裸露情况。

任何易产生尘埃的物料装卸、物料堆放必须采取遮盖、封闭、洒水

等扬尘控制措施。

5、施工现场出入口应设置有效的车辆冲洗设备，安设车辆冲洗槽，

冲洗槽旁必须设置三级沉淀池，所有车辆出场前必须冲洗。



施工单位应专门配备专职保洁员负责车辆和进出道路的冲洗、清

扫、保洁工作;不得将冲洗污水直接排入城市下水道和河流;所有车辆

出场前必须冲洗车轮、车身，确保不带泥，并建立车辆冲洗台账。

6、建筑工地施工现场应当专门设置集中堆放建筑垃圾、工程渣

土的场地，并在 48 小时内完成清运。不能按时完成清运的建筑垃圾，

应采取围挡和遮盖等防尘措施；不能按时完成清运的土方，应采取固

化、覆盖或绿化等扬尘控制措施。

7、外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以及任一场界距离学校、医院、敬老

院、图书馆、居民住宅小区等敏感性建筑小于 100 米的施工项目破拆

混凝土构件、基坑混凝土支撑等作业时，应采用混凝土静力切割等低

音低尘设施设备，严禁使用夯锤、镐头机械、爆破等措施拆除。

8、施工项目在基坑开挖、拆除临时支撑、混凝土构件、清除土石

方、建筑垃圾等作业时，应配备移动喷雾降尘设备，严禁无任何抑尘

措施作业。

9、施工项目在预拌砂浆筒仓材料进出、木加工以及其他高噪声高

扬尘加工作业时，均应全封闭作业环境，并设置规范门窗，严禁露天

作业。

10、施工现场严禁烟尘排放。不准熔融沥青、焚烧油毡和橡胶、塑

料、垃圾等物质。

（三）拆房作业

1、达到规模要求且符合安装条件的拆除工程工地，应在办理开工

手续时提交已落实安装在线监测系统的相关证明，并在安装空气在线



监测系统后方可开工。

2、拆除工程应在工地四周设置连续封闭围挡。涉及房屋征收的拆

除工程工地，应根据征收进度和现场环境，在具备封闭条件的工地四

周设置连续封闭围挡。

3、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建筑垃圾的破碎、翻渣等作业时，应采

取预湿和喷淋抑尘措施。拆房工地降尘设备安装率达到 90%以上。

采用机械拆除方式施工的拆除工程工地必须采用洒水、喷淋等湿式

作业法。采用人工拆除方式施工的拆除工程工地应做好围护工作，并

在确保房屋结构稳固及作业人员安全的前提下，提早 2 至 3 天采取预

洒水除尘措施。

4、高层和超高层建筑物、构筑物拆除工程项目，应外围搭设脚手

架，从顶层至整个建筑物，建立形成封闭区域后，方可实施拆除作业。

（四）监理单位

1、监理单位应编制相应的监理细则，在日常监理工作中，将大气

污染防治纳入主要监管内容，对建设、施工单位在大气治理工作中存

在的问题应责令停工整改。

2、监理单位应将发现、指出的大气污染防治问题及整改落实情况，

记入监理日志。

三、应急处置

当市气象局和市环境监测中心预测预报空气污染超过黄色预警天

气时，暂停建筑构件破拆、建设工地脚手架拆除、房屋拆除等作业，

暂停土石方工程，工程渣土运输车辆暂停上路行使。



四、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强化责任。各管理部门应对本辖区内建设工地大

气污染防治工作负责，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和履职

尽责相结合，防治工作必须“抓早、抓细、抓严”，做到一级抓一级，

层层抓落实，切实把目标任务和工作措施落到建设工地各参建单位。

各管理部门要把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列入日常监管重点，做好宣传动

员，强化社会监督。对发现问题集中、整改缓慢的行为，进行通报约

谈；对违法行为应依法给予最严厉的处罚。接受通报、约谈和行政处

罚的项目，不得参与年度项目文明工地称号评选。

（二）完善机制，强化监管。各管理部门要结合各自实际，制定

本部门建设工地大气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方案，组织进行专项检查，进

一步明确责任分工、整治标准和监管措施，做到常态监管、达标治理、

彻底整治。

（三）鼓励创新，倡导高效。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相关企业

等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合作，推广抑尘固化技术、建筑垃圾资源化利

用等。进一步推广装配式建筑、全装修房、建筑信息模型应用、绿色

建筑设计标准等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新标准，减少建筑扬尘的

排放。并通过完善建设规划标高、堆坡造景、低洼填平等就地利用方

式，以及道路废弃沥青混合料再生、泥浆干化、泥沙分离等施工工艺，

促进建筑垃圾源头减量。


